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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案又有新进展。1月13
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
经过对相关证据材料的审查，
对包括权健实际控制人束某
某在内的16名犯罪嫌疑人，以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
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从刑拘到批捕，程序上的
“递进”进一步“坐实”了束某
某等人的犯罪嫌疑。相比于刑
拘，批捕对犯罪证据的要求更
高更严格——— 只有达到有证
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
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

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才能予以逮捕。从这个角
度看，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束某
某等犯罪嫌疑人，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束某某等人所涉事件
的严重性。可以想见，若无意
外，权健案很快就会进入司法
程序，等待束某某等人的必将
是法律的严惩。

自权健“事发”以来，相关
各方的各种努力显而易见，值
得点赞。不过，更应该看到，如
果不因此而完成一次彻底的
觉醒，权健案以及由此激发的
运动式治理，很可能就会顺着
某种惯性沦为一种极具象征
性的“权宜之计”。

对想靠传销发财的人们

而言，权健案堪称一次当头棒
喝。连权健这样有“实力”的

“著名企业”都因传销而“死”
得这么难看，连束某某这样头
顶多种光环的“成功人士”都
因传销而束手就擒，那些妄图
以传销消解“财富焦虑”的心
存侥幸者也该醒醒了。传销不
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捷径，而是
堕入违法犯罪的陷阱。无论是
主动组织、领导传销，还是“被
动”参与传销，都将付出沉重
的代价——— 即便侥幸得逞，也
总会有“还”的时候。

与此同时，迷信保健品的人
们也该有一次彻底的幻灭。传销
活动之中，往往少不了各种保健
品的魅影。传销机构之所以喜欢

选择保健品作传销“道具”，主要
是因为保健品更能挠到“消费
者”的痒处。基于各种“健康焦
虑”，不少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经
不起花样迭出的“忽悠”，迷信上
了保健品，最终上了传销机构的
当。没有这类迷信者的幡然醒
悟，围绕保健品的各种传销活动
恐难得到根本遏制。

当然，根治传销痼疾更需要
监管上的“彻悟”。要真正看到，
传销的破坏性、危害性绝不仅限
于经济领域——— 在扰乱正常经
济社会秩序，也严重腐化、败坏
世道人心。对这种违法犯罪行
为，必须痛下“杀手”，不惜一切
代价予以打击。而鉴于传销往往
是一种跨地域的“现象”，鉴于单

纯“属地管理”明显存在的各种
局限性，在以严厉追责强化“属
地管理”工作质量的同时，监管
方式也应有更多的“顶层设
计”，以更“超脱”更富协调效
率的整体性监管弥补现有监
管机制的各种不足。没有严厉
到位的追责，“属地管理”容易
在各种诱惑之下沦为象征性
的存在；没有监管制度上的

“顶层设计”，“属地管理”容易
因地域局限和势单力薄而疲
于应付或敷衍塞责。

就在天津忙着查处权健
案的时候，高居投诉榜首的河
北华林也在河南商丘被查。

“权健”们的“前仆后继”又一
次为监管敲起了警钟。

束某某被捕，权健案的警钟当唤醒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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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退房”不会改变楼市供需关系

□王彬

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在其官网上正式对外发
布了《关于推广使用<东莞市
商品房认购书 (范本 ) >的通
知》。《通知》中最受关注的一点
是，买家在楼盘认购后，“两天
内可无理由退定”。该规定将从
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东莞
也是国内目前唯一出台“无理
由退房”政策的城市。

房子本质上也是一种商
品，是用来购买和消费的，其也

有“退货”的法律保障。根据法
律的规定，在房屋质量不合格、
房屋面积误差超过3%和开发
商证件不全等情况下，购房者
是有权要求退房的。不过，这些
都属于“有理由退房”。但如今，
很多商品都实现了“无理由退
房”，而房子始终没有迈出这一
步。从这一角度来看，东莞这个
通知，给“无理由退房”开了个
口子，这一步本身就具备一定
的进步积极意义。

窥探出进步意义之后，也
得明晰东莞此次“无理由退
房”政策的现实局限。不否认，
该政策确实能给购房者一定
程度的反悔空间，甚至能相对

杜绝“霸王条款”，缓解激情层
面的购房纠纷，也有可能倒逼
开发商的自我规范。可是，这
些方面都是相对初级层面的
现实整顿罢了，触及不到真正
要害，不仅改变不了楼市的供
需关系，也难以对楼市中购房
者欲退房背后的真正乱象进
行有效整治。

此外，依法退房程序相对
复杂，最后顺利退房的现实难
度也相对较大。再加上房子本
身所具备的特殊“商品升值属
性”，导致很多购房者遇到相关
问题时，只想维权，不想退房。
市场思维的缺失，在这里也有
所体现。由此看，所谓的法律依

据也很难真正为“退房难”进行
有效疏解。

由此可见，开发商与购房
者的真正纠纷，并不在于有没
有几天的“无理由退房”冷静
期。而在于开发商的信任问题、
楼盘的质量与品质问题，以及
市场层面以及购房者群体缺乏
市场思维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
“逆向思维”来思考和解决僵
局。如强化对开发商的全程监
督和对楼盘的有效监查，对目
前市场下行状态中所爆发的

“维权潮”，也要形成有力规范
的现实介入，构建全方面的维
权机制，最大程度保证开发商

和楼盘不出问题，保护购房者
的最核心消费权益。除此之
外，维持房地产秩序，树立真
正的市场思维，也要从政府做
起，进而慢慢传导到购房者群
体，疏解因市场波动带来的退
房危机。

这样看，东莞首推“无理
由退房”政策，对楼市调节作
用有待观察。如果开发商的信
任问题、楼盘的质量与品质问
题、市场思维缺失这几个关键
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便有“无理
由退房”政策，也达不到政策的
预期效果。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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